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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  就學貸款  須知 
 

一、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均可辦理：（本學期財稅中心查核為 107 年度家庭所得；至臺灣

銀行各地分行辦理） 

（一）年收入所得為 114 萬以下中低收入戶之子女（在學期間利息由政府全額補助） 

（二）家庭年收入所得逾 114 萬至 120 萬以下子女（在學期間利息由政府半額補助） 

（三）家庭年收入所得在 120 萬以上之家庭，有兩位以上子女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利

息自付） 

※新生、轉學生，如您在原就讀學校有就學貸款（或復學生已達應畢業年限）之同學，

請向原貸款銀行辦理『延期清償』手續。 

※請務必再檢查，本人及家中兄弟姊妹或父母辦理就學貸款，但『應還款，而未按時

還款』或就學中『未辦理延期清償手續』，如有上述情形，請先至銀行『還款』或

辦理『延期清償』後，再辦理就貸。（銀行會每個月查核，一定要準時還款） 

※上網填寫資料時，如忘記『密碼』，可攜帶身分證件至學校課指組查詢。 

二、準備資料： 

（一）銀行對保準備資料：詳細規定請參閱「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之『申請

流程』。 

1.銀行網站填寫列印之就學貸款申請 / 撥款通知書。 

2.學生本人及保證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 

3.本校學雜費繳費單。（「住宿生」加貸住宿費，請先至宿舍登記並領取繳費

單才可加貸；持有「中/低收入戶」證明同學，如需加貸生活費者，可直接

至銀行辦理） 

4.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含學生本人、父母或法定代理人、配偶及保證人，

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記事欄不可省略。 

5.保證人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可省略。 

6.同一學程前幾次已辦妥對保之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第三聯（借款人存

執聯）。 

（二）學校辦理時所需資料：（請依序排放） 

1.本校『就貸緩繳學雜費保證書』。（請至本校網站下載，或辦理時至課指組

填寫） 

2.銀行核定之「就學貸款申請書/撥款通知書」學校收持聯。 

3.本校學雜費繳費單。（加貸住宿費者請加附住宿費繳費單；加貸生活費者請

附低收入戶證明正本及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如需繳費單正本者，

請於辦理時當場聲明』事後無法補發。 

4.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含學生本人、父母或法定代理人、配偶及保證人，

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記事欄不可省略。 

5.保證人非學生父母者，須加附保證人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不

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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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程序：【務必於本校開學日（9 月 16 日）前完成銀行對保手續，並將資料繳

回學校課指組，才算完成就學貸款申請程序】 

（一）銀行對保時間：108 年 8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請參閱「臺灣銀行就學貸

款入口網 / 申請流程」） 

（二）銀行對保注意事項： 

1.請先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

https://sloan.bot.com.tw/sloan/sLoanLogin.do 填寫並列印就學貸款申請單，備

齊『銀行對保準備資料』再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地分行（不含簡易型分行）辦

理對保，並取得收持聯。 

2.上網填表時請特別注意--（請參閱申請書填寫注意事項，或至本校網站查閱） 

➀科系所、學門及科系選擇要正確（留意「系」或「科」）；➁「畢業日期」一

律依學號之應修業年限+入學年度，並選填『6 月』（延修生應填『109 年 1

月』）；➂復學生、轉學生請點選「復學或轉學」；➃『保證人』須與在本校第

一次辦理時之保證人相同，非經銀行同意，不可以任意變更或減少。 

（三）學校辦理時間： 

銀行對保後備齊上項『學校辦理時所需資料』（資料不全者，歉難受理，也不

接受補資料），繳交至課指組，由本組另開列「差額繳費單」，至出納組繳交差

額完成註冊。 

1.在校生—108 年 9 月 9 日至 108 年 9 月 20 日之上班時間辦理（1.午休時間暫

停受理 2.例假日不受理）若逾期辦理導致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2.新生、轉學生、延修生--依教務處規定之註冊日期辦理（午休時間暫停受理）。 

四、其他事項： 

1.請依貸款資格，先自我審查，是否合於貸款資格，以免學校送核時遭銀行退件，

徒增您的困擾。 

2.享有公費或符合學雜費減免身份者，應先至課指組辦理學雜費減免後，變更可

貸款金額，方可辦理就學貸款，切勿先行辦理貸款。 

※3.辦理貸款時，請依繳費單上『可貸金額』貸款（延修生請先至會計室核算可貸

金額）；「住宿生」加貸住宿費，請先至宿舍登記並領取繳費單才可加貸；持有

「中低收入戶」證明同學，如需加貸生活費者，可直接至銀行辦理；書商無法

接受『書籍費』之貸款，書商無法接受『書籍費』之貸款，若需加貸書籍費，

仍需先繳交現金給書商，請多注意。 

4.貸款學生如因中途休、退學或有超貸時，其應退款項，一律繳還銀行代為清償，

請於下學期開學後至課指組領回收據。 

※為避免增加學生及家長未來之還款負擔，如非絕對需要，建議勿任意加貸其

他費用；如有加貸需轉撥給學生之費用，務必主動加附學生本人之郵局存摺，

未附者，該項經費一律退還銀行代償；銀行通常至學期末才會撥款給學校，

故退費、轉撥等作業，皆須等銀行撥款後才能進行。 

※如有疑問，請洽電話：(02)2273-3567#630 江佳樺小姐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啟 
 

翻面有銀行申請書填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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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貸款銀行申請書填寫注意事項 

一、各科系所、學門、系科選擇： 

「科系所」選擇：二技、四技應選『大學』；二專、五專應選『專科』。 

  ※ 一定要先選對「科系所」，才能找到正確的「學門」及「系科」 
 

科系所 本校之「系科」別 系統之「學門」選擇 
系統之「系科」選擇 

（大學生選系、專科生選科） 

『專科』

包含 

二專、 

五專 

土木工程科 工程學門 土木工程科 

機械工程科 工程學門 機械製造（工程）科 

電子工程科 工程學門 電子工程科 

應用外語科 管理與設計學門 應用外語科 

餐旅管理科 民生學門 餐旅管理科 

建築科 工程學門 建築與室內設計科 

『大學』 

包含 

二技、 

四技 

土木工程科 工程學門 土木工程科 

室內設計系 管理與設計學門 室內設計學系 

電子工程系 工程學門 （微）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系 工程學門 資訊工程學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工程學門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系 工程學門 機械製造工程系 

應用英語系 管理與設計學門 應用英語學系 

會展活動管理系 民生學門 會展與觀光系 

企業管理系 管理與設計學門 企業管理學系 

不動產經營系 管理與設計學門 不動產經營學系 

餐旅管理系 民生學門 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 

餐飲廚藝系 民生學門 餐飲廚藝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民生學門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創意設計系 管理與設計學門 產品設計學系 

園藝系 農業學門 園藝學系 

二、其他注意事項： 

1.「年級」（要填下一學年之年級）、「班級」、「學號」一定要正確。 

2.日、夜間部要區分正確。 

3.入學日期：依學號之入學年度填寫，並選填『9月』。例如：學號為

「41070oooo」，107 為入學年度，應填『107年 9月』。 

4.「畢業日期」：一律依學號之應修業年限+入學年度，並選填『6月』（延

修生應填『109年 1月』）。例如：學號為「5 1070oooo」，5 為應修業年

限、107 為入學年度，應填『112年 6月』。 

5.復學或轉學之學生一定要點選『復學或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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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係人：父母欄一定要填，也是當然保證人，其身份證字號要正確。 

7.保證人須與在本校第一次辦理時之保證人相同，非經銀行同意，不可以

任意變更或減少。 

  ※8.書商無法接受『書籍費』之貸款，請不要點選。（教科書僅能用現金向書

商購買） 

 
 

愛的小叮嚀： 

為避免增加學生及家長未來之還款負擔，如非絕對需要，建議勿任意加貸其他費

用；如有加貸需轉撥給學生之費用，務必主動加附學生本人之郵局存摺影本，未附者，

該項經費一律退還銀行代償；銀行通常至學期末才會撥款給學校，故退費、轉撥等作

業，皆須等銀行撥款後才能進行。 

「學生就學貸款」是政府幫助同學安心就學的措施，基本上，如果您家庭年總收

入在 114 萬以下，在學期間，其利息是由政府編列預算給貸款銀行。當您畢業後滿一

年，即需要開始「還款」。原則上，是一年清償本息一學期。如果逾 6個月未還款，會

被提送「聯合徵信中心」及「催收」，造成有「信貸不良」記錄。對將來做生意、車貸、

房貸、信用卡申辦…..等等，均有不良影響，也會造成您的兄弟姐妹無法辦理就學貸

款；而且應還款未還款時，銀行還會加收「逾期利息」及「違約金」，長期複利累計結

果，會很嚇人，故請同學們務必謹慎處理。如果是因升學、兵役、替代役或未就業等

無力清償時，應向銀行辦理『延期清償』，絕不能置之不理。 

 

 

 

 

 

 

 

 

 

 

 

 

 

 

 

 

 
翻面有就學貸款須知 

 


